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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央行、银监会9月30日公
布通知，对我国房贷政策做出
调整，其中对拥有1套住房并
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
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执行首
套房贷款政策；首套房贷利率
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

根据通知，对于贷款购买
首套普通自住房的家庭，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为30%，贷款
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0.7倍，具体由银行业金融机
构根据风险情况自主确定。
对拥有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
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
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
通商品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
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通知明确，在已取消或未
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拥
有2套及以上住房并已结清
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又申请
贷款购买住房，银行业金融机
构应根据借款人偿付能力、信
用状况等因素审慎把握并具
体确定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
率水平。银行业金融机构可
根据当地城镇化发展规划，向
符合政策条件的非本地居民
发放住房贷款。

通知要求，加大对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的金融支持。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

控、财务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支
持符合信贷条件的棚户区改造
和保障房建设项目。对公共租
赁住房和棚户区改造的贷款期
限可延长至不超过25年。进
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
改造支持作用；对地方政府统
筹规划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公
共租赁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建设
的安排，纳入开发性金融支持
范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缩短放贷审批周期，合理
确定贷款利率，优先满足居民
家庭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
房和改善型普通自住房的信
贷需求。

通知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通过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
持证券（MBS）、发行期限较
长的专项金融债券等多种措
施筹集资金，专门用于增加首
套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
自住房贷款投放。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合理
配置信贷资源，支持资质良
好、诚信经营的房地产企业开
发建设普通商品住房，积极支
持有市场前景的在建、续建项
目的合理融资需求。扩大市
场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
的房地产企业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积
极稳妥开展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REITs）试点。

央行、银监会调整房贷政策，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

附：限购松绑城市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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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

南宁

限购政策全面放开。

全面解除楼市限购。

松绑力度再度加大。

首度官方确认松绑限购。

住建局发布消息居民购买商品房住房(含二手房)，在办理签约、网

签、纳税、贷款以及权属登记时，不再要求提供住房套数查询证明。

一二手房全线放开限购，外地人购房门槛取消。

自即日起市区暂停执行住房限购政策。

购买商品房不再提供限购查询证明。

房管局发布消息称自8月2日起正式取消限购。

网传自8月1日起变相取消限购。

自8月1日起部分城区有条件取消住房限购。

官方发文宣布自7月31日起取消楼市限购。

自即日起放开住房限购，不再核查现有住房。

主城区放开140平方米以上限购，部分城区全面放开。

低调取消住房限购后又改口。

购买60平方米以下住房无须申报。

90平方米(含)以上住房解除限购。

分三个步骤，口头放松楼市限购。

苏州全市已取消对90平方米以上住房的限购政策，本地人及外地

人都可直接在苏州购买90平方米以上的房屋，但是90平方米以下

的房屋仍继续执行原有限购政策。

自即日起全面取消商品房限购政策。

楼市限购政策在执行层面放松。

全面放开一二手房限购。

第一个正式松绑楼市限购。

9月1日

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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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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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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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央视

结清首套房贷再贷算首套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